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3-150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概述：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科技”或“公司”）

的全资下属公司河南守诺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守诺”）和江西守诺

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守诺”）分别将其持有的河南晶阳新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晶阳”）、上饶晶宝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饶晶宝”）

各100%股权转让给广州越秀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新能源”），

股权转让对价合计为人民币263.55万元。本次交易涉及的公司户用光伏电站出

售容量为212.19MW。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风险提示：截至交易基准日，河南晶阳、上饶晶宝（以下合称“目标公

司”）对公司及下属公司的欠款金额合计为人民币62,948.39万元；过渡期内，公

司及下属公司对目标公司新增借款约人民币13,057.54万元（最终金额以交割日

目标公司实际债务金额为准）。根据协议约定，上述欠款由目标公司在本次交易

完成交割后10个工作日内向公司及下属公司支付完毕。交易对方越秀新能源未

对目标公司偿还上述欠款提供担保措施，但鉴于越秀新能源资信状况良好，且

其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预计无法足额

收回目标公司欠款的可能性较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为推进户用光伏资产的“高周转”运营策略，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河南守诺、

江西守诺于2023年9月24日分别与越秀新能源签署股权收购协议，将其持有的河



南晶阳、上饶晶宝各100%股权转让给越秀新能源，股权转让对价合计为人民币

263.55万元，本次交易涉及的公司户用光伏电站出售容量为212.19MW。其中，

河南守诺转让河南晶阳100%股权的价格为97.99万元，出售容量为116.92MW；

江西守诺转让上饶晶宝100%股权的价格为165.56万元，出售容量为95.27MW。 

2023年6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户用光伏发电

系统资产出售的议案》，同意公司管理层通过转让户用项目公司股权的方式出售

部分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资产，授权转让的户用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不超过

500MW，授权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资产出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93）。本次交易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广州越秀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22 年 6 月 16 日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南翔二路 1 号 A 栋 406 房 

法定代表人 周建余 

注册资本 215,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22 年 6 月 16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节能管理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安全咨询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

业务 

股权结构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2年12月31日，越秀新能源的总资产为人民



币104,831.26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6,144.75万元；2022年1-12月，越秀新能源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850.7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144.75万元（经审计）。 

（三）越秀新能源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相互独立，不存在关联关系。越秀新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河南晶阳 

企业名称 河南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22 年 4 月 30 日 

住所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浩创.梧桐郡 A 区 17 号楼二单元 201 室 

法定代表人 邹志广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22 年 4 月 30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河南守诺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 100% 

2、上饶晶宝 

企业名称 上饶晶宝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22 年 4 月 25 日 

住所 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国道西路 63 号 

法定代表人 邹志广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22 年 4 月 25 日至 2052 年 4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江西守诺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 100% 

（二）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目标公司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目标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目标公司持有的户用光伏电站主要位于河南、江西两省，合计装机容量为

212.19MW，于2022年、2023年期间陆续实现并网发电，目前设备运行正常。 

（四）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1、河南晶阳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5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1,887.61 7,662.40 

负债总额 41,598.43 7,652.07 

资产净额 289.18 10.33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5 月 2022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933.55 30.65 

净利润 278.93 10.25 

2、上饶晶宝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5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5,898.28 8,768.19 

负债总额 35,709.49 8,749.55 

资产净额 188.79 18.64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5 月 2022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780.79 46.11 

净利润 170.26 18.53 

以上财务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审计。 



（五）交易标的评估及定价情况 

根据广东财兴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财兴资

评字（2023）第359号、第360号），评估基准日2023年5月31日，通过收益法评

估，河南晶阳、上饶晶宝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分别为97.99万元、165.56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以上述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河南晶阳100%

股权的最终交易作价为97.99万元，上饶晶宝100%股权的最终交易作价为165.56

万元。 

（六）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交易基准日2023年5月31日，目标公司对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应付债

务金额合计为人民币62,948.39万元；过渡期内，公司及下属公司对目标公司新

增借款约人民币13,057.54万元（最终金额以交割日目标公司实际债务金额为准），

主要用于目标公司结清融资租赁款、解除股权质押等。根据本次交易协议的约

定，上述借款由目标公司在股权交割和管理权交割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向公司

及下属公司支付完毕。 

2、公司不存在委托目标公司理财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股权受让方）：越秀新能源 

乙方（股权转让方）：河南守诺、江西守诺 

丙方（目标公司）：河南晶阳、上饶晶宝 

1、交易价格：丙方 100%股权的转让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263.55 万元，其中，

河南晶阳 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97.99万元，上饶晶宝 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65.56 万元。 

2、价款支付：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股权

转让价款。 

3、债权债务：丙方截至交易基准日对乙方及其关联方的债务金额合计为人

民币 62,948.39 万元，以及丙方在过渡期内通过乙方及其关联方借款等形式提前

归还的融资款项（最终金额以交割日丙方实际债务金额为准），由丙方在股权交

割和管理权交割完成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及其关联方支付完毕。 

4、交割事项：双方确认，丙方完成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文件资料移交

之日，视为股权交割及管理权交割完成。乙方承诺在甲方支付完股权转让价款



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交割及管理权交割。 

5、过渡期：各方确认，丙方在本次交易基准日（2023 年 5 月 31 日）至交

割日之间发生的损益归属于甲方。 

6、违约责任 

（1）如甲方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或丙方未按约定偿还对乙方或其关

联方的负债的，均应按约定的赔偿条款支付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十日的，乙

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退还股权转让价款、要求甲方返还丙方股权并要求

甲方承担股权转让价款 10%的违约金。 

（2）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本次交易无法交割的，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

部费用。 

7、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服务商，采取持续滚动开发、持有、出

售新能源电站的经营模式，打造电站“产品化”能力。本次出售户用光伏发电系

统资产，符合公司“轻资产”运营战略，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发展模式与

资产结构，推动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资产形成健康周转。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经初步测算，

本次交易预计将增加公司2023年度税前利润约人民币4,043万元（具体以审计结

果为准），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正面影响。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6 日  


